
2021年3月18日 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老李出生于 1956 年 12 月，

2016年底正好年满60周岁。据老
李回忆，他于1973年10月参加工
作，1989 年因父生病辞职，后因
离婚迁出户口一直未落户，也一
直没有领取过身份证，直至2016
年11月老李才落户本市崇明。自
1989年辞职后，老李也未缴纳社
会保险费，但老李始终认为，其工
作了十几年，到达退休年龄后，应
当可以办理退休手续。2016年12
月老李至本市社保经办机构办理
申领养老金的退休手续。经市社
保经办机构查询，发现老李从未
缴纳过社会保险费，因此没有养
老保险个人账户，更谈不上工作
经历和工龄的认定，因此无法办
理申领养老金的手续。老李于是
提出申请并提交了相关档案材
料，要求本市社保经办机构调整
其参加工作年月以及 92 年底前
连续工龄年限，却也被告知不符
合办理的条件，作出不予办理的

《办理情况回执》。老李不服，认为

其有相关工作经历，本市社保经
办机构应当为其调整参加工作年
月和连续工龄年限，于是先向本
市人社主管部门提出了行政复
议，但主管部门也作出维持的行
政复议决定。于是，老李向所在地
的法院进行了起诉，要求判决撤
销本市社保中心作出的办理情况
回执以及撤销本市人社主管行政
部门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最终，
法院判决驳回了老李的诉讼请
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如老
李所说的，他有相关的工作经历，
怎么也不能申领养老金呢？虽然
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并不多见，但
也是值得读者朋友们充分关注，
本文就来介绍一下相关的养老保
险个人账户相关知识。

一、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是领
取养老金的主要依据

本文前述案例中的老李，就
是因为其没有养老保险个人账
户，所有导致其身陷“即使有工作
经历，也无法申领养老金”的窘
境。原劳动部早在1998年发布的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管
理暂行办法》（劳办发〔1997〕116
号)第一条就明确：“个人帐户用
于记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
筹的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和从企业缴费中划转记入的基本
养老保险费，以及上述两部分的
利息金额。个人帐户是职工在符
合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办理了退
休手续后，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主
要依据。”所以老李认为其有相关
的工作经历，就一定能申领养老
金的认识，是比较片面的。在实践
中，劳动者在当地养老保险制度
建立前参加过工作，而在当地养
老保险制度建立后一直没有参加
过工作的情况比较罕见。但是没
有建立过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却
会导致无法申领养老金待遇，所
以可能造成这种情况的情形，劳
动者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千万
不要像案例中的老李直到退休
时，才发现没有个人养老保险账
户，从而无法申领养老金。2011
年 7 月，我国的《社会保险法》正
式实施，第十二条中明确：“职工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

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
个人账户。”该法第十六条明确：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
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
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
就意味着，只有劳动者具有养老
保险个人账户，才具备了领取养
老保险的基本条件。

二、参加工作年月和连续工
龄年限系个人帐户记载信息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
户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个人帐
户主要内容包括：姓名、社会保障
号码、参加工作时间、视同缴费年
限、个人首次缴费时间、当地上年
职工平均工资、个人当年缴费工资
基数、当年缴费月数、当年记帐利
息及个人帐户储存额情况等。”

而《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
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4号）第
二条也指出：“本办法所称社会保
险个人权益记录，是指以纸质材
料和电子数据等载体记录的反映
参保人员及其用人单位履行社会
保险义务、享受社会保险权益状
况的信息，包括下列内容：（一）参
保人员及其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登
记信息；（二）参保人员及其用人
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获得相关
补贴的信息；（三）参保人员享受
社会保险待遇资格及领取待遇的

信息；（四）参保人员缴费年限和
个人账户信息；（五）其他反映社
会保险个人权益的信息。”

这都明确指出，参加工作年
月和连续工龄年限等信息，属于
个人养老保险账户中的记载信
息。没有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在个
人账户中记载这些劳动者的信息
就无从谈起，直接影响到劳动者
的养老金待遇。因此，这些信息是
否存在，足以引起劳动者的高度
重视。

最后，笔者通过本文，为读者
介绍一下本市参保人员了解自己
个人养老保险账户的一些方法：
（1）官方互联网途径查询：一是上
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官
方 网 址 http://rsj.sh.gov.cn/主 页
下方下拉菜单-特色专栏中，进
入后点击“个人信息查询”；二是
通过手机下载“上海人社”“随申
办”等官方app应用软件，在手机
上进行查询；（2）电话查询：可以
用过12333电话的人工服务中要
求查询本人的养老保险账户；（3）
自助查询终端查询：本市的各区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在业务经
办大厅中均设有自助查询终端设
备；（4）服务大厅当面查询：本市
的各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也
都设有咨询接待室，接受群众的
来访查询。 （张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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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连续缴费15年才能领养老金？真相不是这样……

【案例分析】

陈女士最近失业了，所以一
直缴纳的社保，这几个月也处于
中断状态。让陈女士犯愁的，不
仅仅是找到新工作的压力，更在
于她听朋友说过，社保要交15年
才能退休，目前中断了社保，是
不是意味着要重新计算缴费年
限呢？其实，这是一种认识的误
区，今天就让我们来谈一谈办理
申领养老金时对社保缴费年限
的一些问题。

一、“十五年”缴费年限应累
计计算

《社会保险法》第十六条明
确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
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
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
本养老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
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
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
养老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
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我们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十
五年”，是指“累计缴费”，而不
是“连续缴费”。我们可以从三
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什么是累计缴费？所谓
累计，是加总计算的意思。举例
来说，如果劳动者第一年缴费12
个月，第二年失业断缴社保，第
三年缴费 7 个月，那么他的这三
年的累计缴费为12+7=19个月。
其第二年中断缴费，并未影响其
之前缴费的效力。在累计计算

时，是前前后后总共的缴费月份
累加，并不要求其必须连续。

二是缴费包含哪些情况？根
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第十条规定：“缴费单位必须按
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
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经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后，在规定的
期限内缴纳社会保险费。”就实
践操作来说，社会保险费的缴费
包含了“当月正常缴费”和“事后
补缴”两种情况。我们也可以发
现《社会保险法》第十六条中关
于领取养老金的条件，并未区分

“当月正常缴费”和“事后补缴”，
只规定了“累计缴费满十五年”。
所以，无论是“当月正常缴费”，
还是“事后补缴”，都能够算作累
计缴费。

三是“十五年”的具体含义
是什么？虽然《社会保险法》规定
表述为“十五年”，但《社会保险
费征缴暂行条例》明确了社会保
险费按月征收的方式。因此，这
里的“十五年”并不是要求劳动
者必须连续缴费满一年才算当
年完成缴费，这里的15年其实是
指180个月的意思。

二、累计缴费也包含“视作缴
费年月（本市：1992年底前工龄）”

《社会保险法》第十三条规
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前，视同缴费年
限期间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
险费由政府承担。”现行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建立以前，我国企业
职工实行的是企业养老制度，个

人不缴费，退休后由企业发放职
工退休金。1991 年国务院《关于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
决定》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由企业和职工共同缴费。1995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
职 工 养 老 保 险 制 度 改 革 的 通
知》，确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与缴费年限和缴费工资挂钩的
制度，同时明确“实行个人缴费
制度前，职工的连续工龄可视同
缴费”年限。根据《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个人账户管理暂行办法》
（劳办发［1997］116 号）规定，视
同缴费年限，是指参保职工实际
缴费年限之前的按国家有关规
定计算的连续工作年限。

就本市而言，这段数据主要
是指1992年底前的工作年限（俗
称92年底前“工龄”）。根据《国务
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
号）第六条规定：“缴费年限（含
视同缴费年限，下同）累计满 15
年的人员，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
养老金。”所以，《社会保险法》中
的“累计缴费”也包含了“视作缴
费年月（本市：92年底前工龄）”。

举例来说，劳动者到达法定
退休年龄时，社保缴费年限只有
118个月，但他的“视作缴费年月
（92年底前工龄）”有5年10个月
（70 个月），那么他的累计缴费
（含视同缴费）就有 118+70=188
个月，就满足了领取养老金的累
计缴费条件了。

（张佶）


